
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七日會議

討論文件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十號幹線十號幹線十號幹線十號幹線     —    北大嶼山至元朗公路北大嶼山至元朗公路北大嶼山至元朗公路北大嶼山至元朗公路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向委員匯報“十號幹線  — 北大嶼山至元朗

公路”工程計劃的最新進展情況。十號幹線的路線圖夾附在

本文件中。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我們曾於二零零一年二月發出文件，向委員闡述“十

號幹線  — 北大嶼山至元朗公路”工程計劃的實施進度。該

文件解釋十號幹線連接屯門公路的需要，並說明在掃管笏和

小欖興建連接路的理據。

3. 我們又告知委員，有關工程計劃在二零零零年七月根

據《道路 (工程、使用及補償 )條例》刊登憲報時，當局在接

受提出反對意見的期限內，共收到 577 份反對書，其中帝濤

灣居民提交的佔 554 份。過去數月，路政署已經與提出反對

的人士接觸，作出澄清，消除他們對建議計劃可能存有的一

些誤解，以及研究可否因應他們所擔憂的問題，尋求解決辦

法。

最新情況最新情況最新情況最新情況

4. 我們考慮到反對者的意見，以及情況的最新變化，自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以來，一直在研究以下事項：

(a)  小欖連接路另一些可選用的路線，以及可否

修改十號幹線的小欖段主線，使這段路再遠

離帝濤灣；

(b)  掃管笏連接路的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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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把青龍大橋直接接駁至北大嶼山公路的可行

性。

十號幹線須要分段建造的原因十號幹線須要分段建造的原因十號幹線須要分段建造的原因十號幹線須要分段建造的原因

5. 根據最近推行的主要公路計劃檢討制度，我們會在規

劃和施工過程中的關鍵階段，徹底檢討個別的主要公路計劃

是否確有需要繼續推行。這樣做是為了確保我們能夠適時完

成這些計劃，以 配合交通需要。 最近我們已完成 “十號幹

線  — 北大嶼山至元朗公路”計劃的檢討工作。同時，在考

慮到大嶼山東北部、屯門和元朗的最新行車量和規劃意向，

以及西鐵啟用和三號幹線 (郊野公園段 )的最新行車量預測等

其他因素後，亦修訂了十號幹線的行車量預測。檢討結果顯

示，我們需要盡快建成后海灣幹線，把日後的深港西部通道

與本港的道路網連接起來。現有的道路網，加上已承諾會進

行的改善工程 (例如元朗公路擴闊工程 )，起碼足以應付直至

二零一零年的過境交通量。至於十號幹線，南段 (北大嶼山至

掃管笏 )應在二零零七年或之前落成，以便盡快提供多一條通

往青嶼幹線的連接道路，但北段 (掃管笏至元朗 )則並非如原

先預期般急需興建。交通數據顯示，在二零一零年前，我們

毋須建造北段。長遠來說，仍須興建北段，因為三號幹線 (郊

野公園段 )的行車量預期會在二零一零年後就達到飽和。

6. 根據計劃，小欖連接路會與“十號幹線  — 北大嶼

山至元朗公路”北段相連，因此這條道路亦應該延遲竣工，

以配合北段的興建時間。由於小欖連接路再毋需在二零零七

年與南段同步完工，我們現打算修訂已刊憲的十號幹線道路

計劃，把小欖連接路從有關計劃中抽出。在未來幾年內，我

們會再研究可連接十號幹線北段和屯門公路的其他路線。

7. 十號幹線的主線亦會在帝濤灣後面穿過小欖；但該處

的主線擬議路線卻受到一些關鍵因素限制，包括水務署大欖

涌水塘的加壓食水引水隧道和大欖郊野公園。在這兩項因素

中，水務署的隧道尤需審慎研究，因為機場、北大嶼山和屯

門均主要靠這些隧道供水。不過，我們現正與水務署進一步

探討可否選用其他再遠離帝濤灣的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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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管笏連接路掃管笏連接路掃管笏連接路掃管笏連接路

8. 掃管笏連接路的作用，是把“十號幹線  — 北大嶼

山至元朗公路”南段與屯門公路連接起來。這條連接路的路

線，受掃管笏一帶的多項因素限制，包括指定的鄉村地區、

大欖郊野公園、水務署設施、已規劃的發展項目、排水系統

造成的影響和風水方面的影響等。此外，某些行車方向，特

別是從連接路北行駛進上述一段十號幹線，以及從連接路南

行駛進屯門公路的地方，如要符合公路的基本設計標準，亦

有技術上的困難。我們認為，在憲報上刊登的掃管笏連接路

路線，是考慮上述限制因素後提出的拆衷解決辦法，但我們

仍會繼續研究可否進一步減少這條連接路對掃管笏各條鄉村

所造成的影響；可行的話，則會修改連接路的路線。

直接連接北大嶼山公路與青龍大橋直接連接北大嶼山公路與青龍大橋直接連接北大嶼山公路與青龍大橋直接連接北大嶼山公路與青龍大橋

9. 根據憲報上刊登的計劃，“十號幹線  — 北大嶼山

至元朗公路”的南端會在扒頭鼓的交匯處，與擬建的竹篙灣

連接路相連，然後在陰澳交匯處連接北大嶼山公路。當局選

定這條路線，是基於多項考慮因素，包括須要闢設道路通往

擬議的大嶼山貨櫃港設施，以及方便日後可以進行一項長遠

計劃，把十號幹線伸延至港島。

10. 不過，鑑於近期規劃意向的更改，以致未能確定是否

需要興建大嶼山的貨櫃港設施和“十號幹線  — 香港至大嶼

山段”，以及施 工時間，我們現 正檢討青龍大橋 以南一段

“十號幹線  — 北大嶼山至元朗公路”的建議路線。假設貨

櫃港設施不設於大嶼山，則使用青龍大橋的重型貨車便會較

少，我們現正研究可否降低各條連接路的行車速度，從而把

青龍大橋與北大嶼山公路直接連接起來。這樣做如屬可行，

我們就毋須建造“十號幹線  — 北大嶼山至元朗公路”的扒

頭鼓段，以及位於花坪的繳費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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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

11. 預計我們可以在幾個月內，完成上述事項的檢討工

作。如有需要，已刊憲的計劃會修改，使建議的更改事項可

以付諸實行。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12. 請委員就本文件的內容提出意見。

運輸局

二零零一年四月




